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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甘资修函〔2025〕10号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第 34项、第 36项整改任务

验收销号意见的函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办公室：

按照《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实施细则》相关规

定，我厅对兰州新区作为整改实施主体的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第 34项、第 36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现

将验收销号意见函告如下：

一、整改完成情况

兰州新区对化工园区范围内项目土地供应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梳理，其中 55个项目存在未批先建问题，已于 2023年 1月全部

完成整改。55个项目共涉及 25宗项目用地，其中 20宗项目用地

手续于 2021年 7月办理完成，4宗项目用地手续于 2022年 8月办

理完成，1宗项目用地手续于 2023年 1月办理完成。

二、实地核查情况

经现场查阅项目土地批准、供应及合同等书面材料，兰州新

区已完成化工园区范围内土地供应情况排查，55个项目存在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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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项目用地手续已办理完成，问题已整改。

三、验收销号意见

经现场核查，兰州新区作为整改实施主体已完成第三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34项、第 36项整改任务确定的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同意该项整改任务通过验收，建议予以销号。

四、整改意见建议

建立健全项目监管机制，加强项目建设全程监管，对土地利

用情况进行全周期、全生命管理，确保依法依规利用土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2025年 2月 26日

公开属性：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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